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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宪法观念 树立宪法权威
推进依法治国

杨 泉 明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依 法治国 ,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已写进我国宪法 ,这 是建国以来法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

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依法治国首先必须依宪治国 ,切 实维护宪法权威 ,这 就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进

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解 决好法治本身的问题以及强化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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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宪法权威的体现及其重大意义

(一 )为 什么说宪法是根本大法

国家的法律很多 ,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

等 ,而宪法排在最前面 ,是 国家的根本大法。

首先 ,从 内容上看 ,宪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制度的

基本原则。其他的法律都是规定国家、社会生活某

一个方面的内容 ,调整某一个方面的社会关系。比

如刑法 ,是专门规定什么是犯罪和对犯罪怎样处罚

的法律 ;民 法、经济法专门调整民事、经济关系 ;诉讼

法是专门规定如何打官司包括民事官司、刑事官司、

行政官司的法律 ;婚姻法专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 ,规

定结婚条件、程序以及家庭成员关系的法律 ,等等。

这些法律都是调整和规范某一个方面的社会关系。

宪法则不同 ,它是管总的 ,国 家社会生活的大事它都

要涉及 ,都要作出规定 ,包 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

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组织和

职权及国家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 国旗、国徽、

首都等国家性的标志等 ,这 些都属于国家社会生活

的基本原则问题。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 ,都是规定

这样一些大问题。这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第一个

标志。

第二 ,从效力上看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它既要管其他所有的法律 ,也要管一切组织和个人。

它是国家其他一切法律的制定根据 ,其他法律都不

能和宪法相抵触 ,部分抵触必须修改 ,全面抵触就要

被宣布无效。同时宪法是一切组织、一切个人根本

的活动准则。这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第二个

标志。

第三 ,宪法的制定、修改程序特别严格。我国普

通法律的制定、修改要求权力机关 即全国人大或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即可。所谓过

半数就是简单多数 ,超过 1/2就可以了。而宪法则

要求全国人大全体代表 2/s以上的多数通过。有的

国家还规定要 3〃 以上的多数通过 ;一些联邦制国

家,还要求它的各个成员国通过。因此,宪法的制
定、修改程序非常严格。这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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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标志。

上述三条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标志 ,也

是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区别。

(二 )我 国宪法的历史发展及其经验教训

在中国 ,宪法问题的提出比较晚。新中国成立

前 ,先后有三届政府 :一 是清朝末代政府 ,一 是北洋

军阀政府 ,⊥ 是国民党政府。这三届政府本质上都

是不搞民主的 ,不搞民主就不会要宪法 ,更不会要真

正意义上的宪法。但迫于人民革命和世界民主潮流

的压力 ,它们又迫不得已 ,要 讲宪法 ,要 打起宪法这

面旗帜 ,制定宪法。

清朝末代政府搞了两个宪法 :一 个是 1908年 的

《钦定宪法大纲》。这是 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

宪法 ,它 一方面把中国的皇权永世不得改变明确固

定下来 ,另 一方面也向西方学习 ,写了一些人权的内

容。另一个是 1911年 的《十九信条》,其基本 内容

和《钦定宪法大纲》差不多。

北洋军阀政府搞了三个宪法 :一 个是袁世凯

1913年 搞的《天坛宪草》,因其在北京天坛公园颁布

而得名。另一个也是袁世凯搞的 ,即 1914年 的《中

华民国约法》。再一个是 1923年曹锟搞的《中华民

国宪法》。

国民党政府也搞了三个宪法 :一个是 1931年 的

《训政时期约法》,一个是 1936年 的《中华民国宪法

草案》,再一个是 1946年 的《中华民国宪法》。1946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假宪

法 ,在 大陆还没有来得及实施 ,国 民党统治就结束

了。这个宪法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 ,台 湾后来的宪

法就是以它为基础的。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假宪法

有一个总的评价 ,叫
“
挂羊头卖狗肉

”
。挂什么羊头

呢?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羊头 ,写 一些西方宪法

的民主词汇在里头 ;卖 什么狗肉?卖封建专制的狗

肉。就是说 ,这些宪法的本质还是中国封建社会那

一套 ,所 以我们说它是假宪法。纵观世界历史 ,不少

的国家有假宪法 ,但是中国算高产。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除 了这一类假宪法外还有

另外两类宪法 :一类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制定的宪法 ,即 1912年 的《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这是中国唯一的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

法 ,它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最大成

绩、最高成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 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的意义非常重大 ,它宣布了封建专制的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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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国要全面推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具有非

常明显的革命性。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选择了

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错误的道路 ,所 以它存在的时

间非常短暂 ,还未来得及全面实施。紧接着 ,北洋军

阀政府搞的《天坛宪草》就背叛了它 n0革 命主张。

另一类是在革命根据地 ,由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制定的宪法性文件。共有三

个 :一个是 1931年 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工个是 1941年 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再

一个是 1946年 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其中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由人民政权制定、并且公开实施的一个宪法性文

件。作为革命的、人民的宪法 ,它成为了新中国制定

宪法的基础 c

从性质上看 ,新 中国成立前所出现的宪法可分

为三大类 :一类是历届反动政府的假宪法 ,一类是民

族资产阶级的宪法 ,一类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

大众自己的宪法。三类宪法并存 ,实 际上是革命与

反革命之争 ,进步与反动之争。总结这一时期的宪

法问题可以得出一系列基本结论 ,集 中起来就是我

们的四项基本原则所讲到的内容 ,即 中国要实行真

正的民主宪政 ,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其他的道路不

行 ;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 ,其他的力量不行 ;必须实

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其他专政不行 ;必

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就是要搞马列主义。这

是我们总结旧中国宪法问题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新中国建立以后 ,我们按照这一个基本结论来

思考我们的宪法问题 ,制 定 了几部宪法。首先是

1949年 ,即 建国前夕 ,我们搞了《共同纲领》,即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 到临时宪法的

作用。其次是 19狃 年宪法。再次是 1975年作了一

次修改 ,产生了 19乃 年宪法。再就是 1978年 作了

一次修改 ,产 生了 1978年 宪法。然后是 1982年 再

次作了大的修改 ,产 生了 1982年 宪法即现行宪法。

这几部宪法中,1954年 宪法是一部比较好的宪法 ,

是一部科学的宪法。这个宪法的制定发动了全国性

的讨论 ,可 以说是深人人心 ,对很多问题的规定是从

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关于我们的政权 ,毛 泽东

讲 ,1954年 宪法是搞四路纵队。工人阶级、农民阶

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我 们的政权是四路

纵队 ,工人阶级是排头兵。我们的经济也是搞多种

经济成份。当时人民的宪法观念、宪法意识很强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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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宪法。1975年 宪法 ,由 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宪

法改得很不成样子 ,以 阶级斗争为纲 ,把文革那一套

全面合法化 ,使我们的宪法建设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1978年 “
四人帮

”
被粉碎后 ,又对宪法作了修改。由

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虽 然
“
四人帮

”
被粉碎了 ,但指

导思想还没有变过来。所 以 1978年 宪法一方面 比

1975年宪法有进步 ,但是也有问题 ,主要就是指导

思想没有变过来。1978年 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

会 ,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使 国家乃至整个

社会生活步人正轨。所以到了 1982年 ,全面科学地

修改宪法的时机成熟了。1982年 宪法是我们建 国

以来最好的宪法 ,这部宪法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 ,

对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作了全面的规定。

由于改革不断深化 ,对 1982年宪法后来又进行了几

次小的修改。一次是 1988年 ,把私营经济的法律地

位肯定下来 ,还规定了土地的使用权合法转让 ;一次

是 1993年 ,主要是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 次

是 1999年 ,这次修改不多 ,但是内容非常重要 ,把我

们国家最要紧的一些问题写进了宪法 ,比 如将基本

的经济制度、分配制度 ,我 们最重要的任务——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 们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

论 ,我们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等等 ,都写进了宪法。通过这样三次修改 ,可

以说现行宪法 (1982年宪法 )内 容更加完善 ,更能适

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个宪法实施以来 ,我们

整个民主法制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立 法更

趋完善 ,法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依法办事的局面正在

逐步形成。同时我们 的法制观念也有 了很大的增

强。

总结新中国的宪法问题 ,也 可以得出很多基本

的结论 ,最重要的是三个。第一 ,社会主义与法治紧

密相连 ,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搞法治。离开法治 ,就

没有社会主义 ;违背法治宗旨,在宪法无用的国度里

要建设社会主义 ,特别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不

可思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经济的指标 ,有

政治的指标、文化的指标 ,同 时要有法治的指标。要

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同 时要建设高度的民主政治、

高度的精神文明 ,还要有完备的法治。第二 ,要使法

治建设健康发展 ,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路线。

当我们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失误的时候 ,法治就会受

到破坏 ;当 我们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正确以后 ,我们的

法治就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第三 ,要 实行依法

治国 ,首 先必须依宪治国。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有一

部好的宪法 ,而且要用极大的精力来树立宪法妁祆

威 ,保证宪法切实的执行、遵守。

(三 )宪 法权威的体现及其意义

宪法权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宪 法

作为根本大法 ,它要管国家一切规则 ,首 先是渚律规

则。一切法律规则 ,不 能和宪法相抵触 ,如果相抵

触 ,将被宣布无效或者被修改。宪法是制定其他规

则 ,特别是其他法律的根本依据 ,这是宪法权威的一

个体现。另一方面 ,宪 法作为总章程 ,它是一切组

织、一切个人最根本的活动准则。一切组织、一切个

人都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党的组织 ,在 指导

思想上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 ,

第二句话是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 ,第 三句话是党组

织也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三句话最早是彭真

提出来的 ,他在 1982年组织修宪的过程中就讲了这

三条。这三条后来成为普遍的共识 ,直到把它明确

地写下来。这三句话后来江泽 民总书记也讲过 ,是

在 1999年再次修改宪法的时候讲的。我觉得这三

句话非常要紧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 ,一个重大

的、关键的原则。宪法的权威能否真正树立起来 ,最

重要的就是这三句话怎么样落到实处。宪法权威首

先涉及到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但它又不仅仅在于法

制 ,它还涉及到国家的命运、政治的安定、经济的繁

荣。所以 ,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历史

进程中 ,在加人世贸组织后 ,在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方

略后 ,更要树立宪法的权威。党中央将每年的 12月

4日 确定为法制宣传 日,其意义就在这里。

二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及其基本要求

(一 )依 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确立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一基本治

国方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

平文选》有很多文章涉及到法治的问题 ,包 括立法、

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其中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 ,

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小平同志

讲法治 ,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的,他是着眼于党和国

家的长治久安来讲法治的。政权建立起来了,怎 样

永远地把它保持下去 ,这就是长治久安的问题。新

中国建立以后 ,我们党经历了三代领导人 ,第一代以

毛泽东为核心 ,第二代以邓小平为核心 ,第三代以江

泽民为核心。第一、二代领导人考虑得最重的问题

就是怎样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由于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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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最 后 的选择也不 同。毛泽东搞
“
文化 大革

命
”
,发动人 民群众 ,通过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

把所谓的野心家、阴谋家统统地打倒。同时 ,把毛泽

东思想、毛泽东这个旗帜更高地举起来。这就是毛

泽东的选择。这个选择没有跳出历史的圈子 ,就 是

把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 民族 的希望寄托于一个

人。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到

了他的晚年 ,他也在思考怎样保证长治久安。通过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他认为还是要靠法治。他指

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如 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

个人身上 ,是非常错误的 ,是非常危险的。小平同志

在南方谈话 中讲
“
还是法制靠得住

”
。为什么呢 ?

法制具有权威性、规范性、根本性。上面是我们前两

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 c毛泽东做了一个

不恰当的选择 ,但是不能以此来降低对毛泽东的评

价。正如小平讲的 ,如 果没有毛泽东 ,中 国很可能现

在还在黑暗中摸索。第二代领导集体之所以有正确

的选择 ,这也是因为有毛泽东的实践。讲历史一定

要有两分法 ,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 ,每

一个新的阶段都有前一个阶段做铺垫。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个思想来

源于邓小平理论。但把这一思想变成制度 ,变成治

国方略 ,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分三步。第

一步是 1996年 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
“
九五

”

计划和⒛10年远景规划纲要》。在这个
“
纲要

”
里 ,

写进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一步

很重要。但当时还有一些局限,一 是没有写明是治

国方略 ,二是使用的
“
法制

”
概念还是一个老概念 ,

没有使用新的法治概念 ,即
“
法治

”
。这决不是一字

之差 ,可 以说有本质区别。
“
法制

”
可以不要民主 ,

它在专治、特权、人治的环境里照样可以生存 ,照样

可以发挥作用 ,用 它来管社会秩序 ,管犯罪 ,管纠纷

的调解 ,所以中国历史上也有法制 ,而且比较健全 ,

就是这个道理。而
“
法治

”
,必须和民主连在一起 ,

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 ,这个法治不仅要管秩序 ,管老

百姓 ,更要管权力 ,包括权力的设立、权力的运行 ,法

治与专治特权和人治水火不能相容。第二步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不仅把实行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次写下来 ,同 时弥补了 1996

年的两个不足 ,一个就是写明了这就是我们的治国

方略 ,同 时用新的
“
法治

”
概念替换了老的

“
法制

”
概

念。十五大在我国法治建设上是一个里程碑 ,它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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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我们第三代领导集体推进法治、实施依法治国

的决心和勇气。第三步就是 1999年 的宪法修正案 ,

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人了国家的

根本大法。这是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这一治国方略法定化、制度化的最后一个步骤。

(二 )确 定治国方略的意义

确定治国方略的意义 ,我 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两

个
“
根本否定

”
、一个

“
最高成就

”
。

两个
“
根本否定

”
。一是对 中国几千年

“
人治

”

的根本否定。几千年封建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搞人治。建国后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中国到底

是搞人治还是搞法治 ,有 多种观点 :一 种说要搞法

治 ;一种说要搞人治 ,中 国这种社会只能是搞人治 ,

没有法治的环境 ;还 有一种观点就是搞人治法治的

结合 ,既搞法治又搞人治 ,先 以人治为主、法治为辅 ,

再以法治为主、人治为辅 ,再逐步过渡到法治。三种

主张可分别称为
“
人治论

”
、
“
法治论

”
和

“
结合论

”
。

十五大把治国方略明确地写下来 ,实 际上就是告诉

我们 :中 国不搞人治论 ,中 国也不搞结合论 ,只 能搞

法治 ,对于人治的东西要彻底地否定。这实际上也

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再争论 了。不搞人

治这个好理解 ,为什么结合论也不能搞呢?因 为中

国讲的
“
人治

”
绝不是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

意义上讲
“
人治

”
,而 是讲最高领导人 的话就是法

律 ,是金科玉律 ,首 先按领导人的意志办。中国的
“
人治

”
是这种意义上的

“
人治

”
,而不是说法律要人

来制定 ,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 ,它和法治不

可能结合。不能搞结合论 ,这是对人治的根本否定。

二是对
“
无法无天

”
的根本否定。

“
无法无天

”
这是

对中国
“
文化大革命

”
那段历史在法治上的一个概

括。
“
文革

”
十年在指导思想上就是无法无天。当

时《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叫做《无法无天赞》,说无

产阶级的本质就是要破坏一个 旧世界 ,破坏一个旧

世界就不能要框框条条 ,所 以从这个角度讲无产阶

级就是
“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
。世界上不少的

政治家研究中国历史时感到不可思议 ,这样一个大

国怎么能用
“
无法无天

”
来治理呢?以 “

无法无天
”

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可能是世界级的笑话。当时

一片大乱 ,经济面临崩溃 ,主张彻底消灭人性 ,对 领

袖的话断章取义 ,相互斗争 ,踢开党委闹革命 ,踢开

公检法闹革命 ,这就叫
“
无法无天

”
。把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 ,就意味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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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已经彻底地否定
“
无法无天

”
。

一个
“
最高成就

”
,就是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这是我们建国以来法

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三 )依 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

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概括起来 ,就是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 ,在 民主专政的各个环

节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都必须切实做到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个基本要求 ,

一个是讲它的范围 ,即 在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民主

专政的各个环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法治都要发

挥作用 ,而且法治是主要的管理手段 ;再一个就是要

做到
“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

有法可依是讲立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是讲实施 ,包括执法、司法、守法。这四句话中 ,前两

句是董必武在上世纪 50年代提出来的 ,后两句是小

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加上去的。本来董老的两

句话已把法治的基本要求讲清楚了。但因为法律的

实施太重要 ,实施当中的问题很多 ,所以小平同志加

上了
“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这两句 ,以 示对法律实

施的强调。

三 切实维护宪法权威 ,大 力推进依法治国

强调宪法的观念 ,其直接的 目的就是有效地推

进依法治国 ,而最终的 目的就是要推进我们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实现

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另一方面说 ,要推进依法治国 ,

真正使我们国家社会生活走上法治的轨道 ,首 先要

树立宪法的权威 ,切 实地实施宪法 ,这两者是一个整

体 ,本质上是一回事。宪法和法律问题 ,首先是一个

政治经济问题。因此 ,当 前思考宪法权威、依法治

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方法 ,就是我们不能就法论

法 ,而要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背景出发 ,着眼

于这个整体背景下思考怎么样把宪法权威真正树立

起来 ,说得规范点 ,就是要有宽视野 ,要有全方位 ,要

有大视角。宪法权威的树立 ,依法治国的推进 ,首先

要把政治经济问题解决好。我们需要打好 四大战

役 :第 一是要把市场经济的问题解决好 ,第二是要把

民主政治的问题解决好 ,第 三是要把法治 自身的问

题解决好 ,第 四要把我们的观念问题解决好。

首先 ,要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真正

把宪法权威树立起来 ,保证依渚治国方略健康地推

进 ,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把 经济搞活 ,

使国家富强 ,实现我们的既定 目标。

第二 ,要进一步加强 民主政治建设。建设高度

的民主政治 ,这是现代法治的政治基础。法制可分

为两种 :一种和民主无关 ,一种是直接依赖于民主。

和民主无关 的法制就是老
“
法制

”
。我们现在讲的

法制即法治 ,是和民主紧密相关的 ,没有民主就没有

法治。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 ,我 们在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

治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 ,这个问题要同时解决好。 目前存在一种思想认

识 ,就是认为遇到生产的事情可抓快一点 ,遇到经济

的问题可跑快一点 ,而生产关系不要轻易去动它 ,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只抓生产力不抓生

产关系。这种思想对 国家是没有好处的 ,特别是从

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一定要按照小平 同志的要

求 ,一方面把经济抓好 ,一方面抓民主政治建设。经

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并行前进。两种法制

的另外一个区别 ,就是是否管权力。我们今天讲的

法治 ,首 先管秩序 ,要 把社会秩序管理得有条不紊 ;

另一个就是要管权力 ,把 权力纳人到法治的轨道。

要有机制监督它 ,出 了问题能及时地纠正。权力涉

及腐败问题♀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系 ,权力没有管

好、没管住 ,它才产生腐败。管权力实际上就是怎么

样把腐败问题解决好。一个国家 ,特别是一个大国 ,

没有腐败 ,一点点腐败问题没有 ,恐怕任何国家都做

不到 ,美 国腐败也不少 ,日 本也不少。问题不在于

有 ,问 题在哪里呢?我认为按法治国家的要求 ,一是

不能太多 ,二是能够及时地、公正地纠正它 ,不 能对

一些人处重一点 ,对另一些人处轻一点 ,高 高举起 ,

轻轻落下。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杜绝腐败 ,但完全杜

绝有一个过程。要采取有效措施把腐败控制在最小

限度 ,同 时 ,发生了就一定要有办法及时公正地追

究 ,这才叫法治国家。说到民主政治 ,还要处理好法

律与政策的关系 ,法律和领导干部的关系。如何处

理好法律和政策的关系问题 ,仍然是那三句话 ,党领

导人民制定宪法 ,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 ,党组织也要

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也有三句

话 :第一 ,对违法乱纪的 ,党员要受到党纪的制裁 ;第

二 ,公务员、国家干部要受到政纪处分 ;第三 ,公民要

受到法律制裁。民主政治非常重要 ,又 非常复杂 c

“
非常重要

”
,要求我们必须重视 ,不 能推到遥远的

将来 ;“ 非常复杂
”
,是告诉我们 民主问题急不得 ,不

5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能急于求成 ,要 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

第三 ,要把法治本身的问题解决好。首先 ,要制

定大量完各的法律 ,切 实做到有法可依。要根据宪

法把大量的具体法律制定出来。围绕市场经济 ,我

们还有很多法律需要制定。其次 ,当前最重要的是

解决依法办事的问题 ,切 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下大决心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及执法犯法的问题。当前法治建设中排在

第一位的问题 ,就是执法犯法。对法治的一个非常

关键的检验 ,就是对执法犯法有没有切实的机制、切

实的办法来解决 ,有 ,才叫法治。从正面讲 ,法治国

家有很多要素 ,有它的规格。而从另一个角度讲 ,也

要把法治国家的敌人 ,即 法治的对立面认识清楚。

我认为 ,法治建设有三大敌人 ,第 一是人治 ,第 二是

无法无天 ,第 三是有法不依。法治国家同这三大敌

人是水火不相容的。可以说 ,前 两个敌人现在都公

开化了 ,而第三个敌人 ,在认识上还没引起足够的警

惕。这三个敌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但我认为实质

是一回事 ,而且可能第三个敌人更可怕 ,它的危害可

能更糟。没有法律 ,不怕 ,大家盼望快点制定法律。

有了法律不执行 ,大家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后果。我

们新中国的建立要推翻三座大山 ,我 们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建设要打倒这三大敌人。当前 ,法治建设

最重要的就是要彻底解决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

法不究、执法犯法的问题。

第四 ,强化法治观念。形势的发展 ,对我们的法

治观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加人世贸组织 ,把

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依法行政这个要求延伸到了国际

舞台。这就要求我们要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现

在对政府官员、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来说 ,这个要求

确实很高 ,而且越来越高 ,越 来越严。加人世贸组

织 ,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 的要求 ,比如既要放权 ,要

实行审批制度改革 ,又要加强管理。怎么管 ,一个企

业当它合法经营的时候 ,看不到政府的存在 ,公 民遵

纪守法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当它违法的时候 ,却感

到政府处处存在。现代法治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

再一个要求是 ,公 民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事情 ,他都

可以去干 ;任何一个政府 ,法律没有规定的职权 ,都

不能行使。这些要求说起来简单 ,真正做到是非常

困难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党

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要加强学习 ,做到学法、知法、懂

法、守法 ,依法行政 ,依法管理。

(本文是根据作者 ⒛01年 12月 4日 在全省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法制讲座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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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moting GoverⅡ ng(Country by]Law

YANG Quan~ming
(sichuan Provincial Education Bureau, Chengdu, sichuan610041, China)

Abstract:As a count1γ ḡoveming strategy, gorerning a country by law and constmcting a socialist

count1γ ruled by law is constitutionalized in China, which is the highes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hieve-

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hng by law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  Governing a coun扭 γ by law is

丘rst of a11to govern a count1γ  by the constitution and1maintain the constituu。 nal authority, which requires

to greatly develop socialist rnarket econo血 y, fu⒒her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solve

the problems of ruling by law itself an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ruling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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